为了聋哑青少年美好的明天

（2007年5月16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尚秀云

今年5月20日是第１７次全国助残日，我非常感谢会议主办单位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作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能有机会参加“共创美好明天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座谈会，并就这一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感到格外珍贵。

我院地处海淀区中关村，又是城乡结合部，各类学校和新型企业众多，外来人口数量大，而且流动频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不容乐观。在我院审理的残疾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如下特点：一是聋哑人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约占80%左右。二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绝大多数，不少人是文盲。三是以侵犯财产罪为主，盗窃罪占相当比例。四是团伙犯罪居多，由于与正常人沟通不畅，而聋哑人之间用手语交流方便，容易形成团伙。五是残疾未成年人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作案工具，一旦他们加入了团伙，就很难脱离控制。

聋哑青少年是社会上最困难的弱势群体之一，需要全社会的呵护和关爱。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下，完善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聋哑青少年的司法保护，进一步做好对聋哑青少年的审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基于上述考虑，在聋哑青少年审判工作中，我院坚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聋哑青少年从轻或免除处罚。同时也鉴于聋哑青少年由于生理缺陷的限制，在重新走向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实际困难。为了帮助他们获得新生，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高度使命感的驱使下，我院确立了“优先尝试个案、逐渐形成制度”的工作思路，加大判后救助工作力度，与有关部门、团体沟通合作，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救助工作。我院还取得社会救助机构、慈善组织以及热心于帮教的慈善人士的支持，设立了“判后救助专项基金”，并特别制订了《“判后救助专项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对于救助对象、范围和标准、救助程序和方式、救助基金的筹集和管理均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使救助工作开展有章可循。通过提供路费、路途基本生活费用、为残疾未成年人购买生理辅助器具等方式，切实帮助残疾未成年人解决生活、康复、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促进其融入社会。

2006年4月，我院少年法庭审理了未成年被告人赵某盗窃一案，承办法官了解到：该被告人是聋哑人，自报出生日期为1988年10月8日，因其父母已经离异，自己记不清家庭住址，只说曾在某市聋哑学校读过书，后于2005年5月被一聋哑人拐走。我院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考虑到赵某系被他人拐带犯罪，且系聋哑未成年人，并有坦白情节，因而对赵某免予刑事处罚。

为了查清赵某的家庭住址及亲属联系方式，以确保其释放后不至再度流离失所，或落入不法分子的操控中而重新违法犯罪，我院承办法官向有关部门致电反映了上述情况，在多方联系下，不仅查明了赵某的住址，还找到了赵某父亲的姓名。 

赵某返回家乡后，我院少年法庭法官曾数次前去回访探望，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遂用“判后救助专项基金”为其配置了价值人民币一万余元的助听器。在戴上助听器后，他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并迫不及待地用手语与翻译对话，用不太标准的声音念出了“妈妈”二字，赵某又一次获得了“新声”。

当得知其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办理个人身份证，进而影响到本人残疾证的申领和低保金的领取，我院遂再次联系相关部门，在他们的大力督促和耐心疏通下，赵某的身份证已得到解决。更为可喜的是，为避免赵某受到原团伙老大的打击报复，相关部门已将其转移到安全场所住宿，并安排了就业岗位。

自2006年5月至今，我院少年法庭与公安、残联、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单位配合，共救助聋哑、盲人、肢体残疾未成年人6人。这些人中有的已顺利重返家乡，回归家庭亲情，有的在有关社会团体的监护和帮助下，学习一技之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我们很高兴，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这些残疾失足的孩子洗涤了蒙尘的心灵，得以平稳地回归社会，也使他们深陷痛苦的父母，重新燃起希望之光。实践证明，救助残疾失足的孩子是对残疾未成年人的尊重，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保护社会弱势群体、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在救助聋哑青少年工作过程中，也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考。预防聋哑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各负其职、分工协作，仅靠哪一家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当前，强迫、拐骗残疾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现象正日益引起政府各级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六部委联合开展的“为了明天--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强迫拐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整治工作”也正处于“集中整治阶段”，而该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获得解救的未成年人和聋哑青少年妥善安置”。 为此建议相关部门共同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以救助、安置被强迫、诱骗犯罪的残疾青少年为主旨，加强审判中发现的需救助的残疾未成年人及相关困难等情况的沟通，协调有关部门，联系相关安置途径，包括对情况危急的残疾未成年人及时联系庇护场所，对被救助残疾未成年人的残疾证件、残疾保障金等基本生活救济的落实，并解决残疾未成年人的就学、技能培训及就业方面的困难。同时要利用“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聋人节”等契机，集中开展救助聋哑残疾未成年人的宣传活动，并将已取得成功的具体案例纳入宣传范围，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聋哑青少年的良好社会氛围。
今后，海淀法院将继续深入探索，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采取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将聋哑青少年判后救助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让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所有的残疾青少年都拥有美好快乐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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